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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完善婚育津貼及其發放制度

　　按統計暨普查局數據，今年第三季新生嬰兒數為709名，首三季新生
嬰兒數目共2,130人，同比減少489人，可預見今年全年本澳出生率很大
機率繼續下跌。雖然政府近年正積極推進並落實各種措施，期望提升居
民生育意願，尤其在經濟支持上先後調升出生津貼，並在今年新增育兒
津貼，期望緩解居民在生育與養育上的經濟壓力，但新近的出生數據已
反映，相關措施仍有進一步加大力度的必要。

　　以出生津貼為例，近年經多次提升後金額為6,500澳門元，但與其他
地方如鄰近香港的新生兒獎勵金（20,000港元）存在一定差距。去年特
區政府實際開支約979.5億元，以去年全年出生人數粗略計算，若出生津
貼金額提升至香港的水平（20,000港元）總開支約7,000多萬，只佔政府
實際開支不到千分之一，即使用回歸後最高出生嬰兒數來估算（2015年
出生嬰兒數7,360人），也不到千分之二，可見對短期或長期的財政負擔
有限，具條件更積極地提升相關金額。若能再調升出生津貼金額，既是
對接《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
議》，落實人口高質量發展與“投資於人”的理念，也體現特區政府鼓勵
居民婚育的決心。

　　除了要進一步加大經濟支持，在執行與操作層面上也需要提供更友
善的申請條件。例如近期有居民反映因身體健康因素，在婚後需辭職備
孕或在懷孕後辭職待產，但在生產後欲向社保基金領取出生津貼時，才
知悉辭職後因社保停供一段時間，即使以往曾供款多年也無法領取出生
津貼，期望當局能從支持生育、鼓勵生育的角度研究修改相關制度的規
定。

對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現行《社會保障基金制度》第四十九條規定，獲發出生津貼的要件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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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出生或收養事實所在的季度前十二個月中，最少已向社會保障制
度供款九個月，另結婚津貼的相關規定亦類同。然而，女性懷孕過程
中的身心健康存在不確定性，當局能否研究修訂放寬上述規定，例如
只要社保基金曾供款一定期間，亦可在子女出生時申請出生津貼，體
現對女性懷孕與生育的支持？
由於出生津貼及結婚津貼屬《社會保障基金制度》的給付，受現行調2.
整機制所限，難以及時依居民出生、結婚狀況等數據或相關鼓勵性政
策需求作調整。請問會否從鼓勵生育方面考量，研擬在建立另一機制
調整相關金額？
除了上述提及透過修改社保給付恆常調整機制讓提升出生津貼及結婚3.
津貼的提升更具彈性外，政府會否考慮以其他方式，在社保機制以
外“加碼”提升對居民出生與結婚的經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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